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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退款赔偿，显然是不够的，也无法平息网络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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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日期”要不要足够醒目
可能需要明确一下规则

瞭望塔

□据《南方都市报》

媒体 聚焦

热点 话题

主播被曝或明知槽头肉，何谈“甄选”二字

位置不好找、标注不清晰、易抹除
脱落……据媒体报道，很多食品药品
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不好找，老年人看
起来更费劲。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亦有
人大代表建议：“进一步规范食品标
签，统一标注方式，让消费者特别是更
多老年人能够找得到、看得清。”

消费者购物前会不会看生产日
期，主要还是因个人习惯而异。大家
心里都明白，大多数情况下商店是不
会销售过期食品的。考虑到这种心
理，不排除有的厂家故意在这个环节
制造困难，把印有生产日期的标签搞
得非常低调。“见瓶身”“见封口处”“见
包装”，媒体报道提到不少预包装食品

标签对生产日期标注区域的说明过于
笼统，跟消费者玩起“躲猫猫”。

不同操作背后的动机不一样，到
底是不是为了掩盖产品生产日期这一
敏感信息，倒也不能一概而论。站在
生产厂家角度看，既然规定要在产品
包装上标注生产日期，这就是一个不
能省略的环节。而清晰一点或者模糊
一些，不至于影响核心竞争力，况且，
市场这么大，如果就你这一家搞这一
套，消费者肯定不会买账。

有一些客观因素会影响生产厂家
的决策。过去大家不太关注生产日
期，生产厂家在这个环节主打一个低
成本，呈现的效果好不好则不重要。
如今，消费者比较重视这类信息，可对
于生产厂家来说，如果要换一种标注
方式，势必要在工艺环节上做调整，这
就涉及成本问题。就像很多市面上的
腌制食品，传统的包装形式并不方便，
但厂家还是延续这种包装，原因无他，
换一种包装，你要研发相应的技术，必
然要投入，所以动力不足。

当然，无论有何种隐情，明确标注
生产日期，让消费者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这是一种合理需求，需要得到回应。

站在消费者角度看，重视食品的
生产日期，未必就是追求绝对的新
鲜。15天的保质期，距离保质期还差
个三五天你买不买?我想大多数消费
者都不会太苛刻，食品刚上市，你就买
到，那是临街的包子铺才能提供的新
鲜。去超市买东西，多数时候都要做
一定妥协。有些商家也洞察到消费者
心理，对于一些临近保质期的食品，最
简单粗暴的一种就是把它们放在较为
显眼的最外层的展示位置，方便消费
者选购；而对于刚到店的相对新鲜的
食品，则会放在不那么方便拿的位置。

商家兜售新鲜度不一样的食品，
往往会与消费者斗智斗勇，只要其还
在保质期内，这都是很正常、可以接受
的。当然，既然消费者有需求，那么，
食品该如何展示生产日期，要实现何
种展示效果，倒也真的可以考虑明确
一下。

据齐鲁壹点报道，3月18日，打
假人王海发文称，被3·15晚会曝光
的“安徽东辉科技食品有限公司”旗
下的另一个品牌“微香惠”梅菜扣
肉，在销售时会明确告知经销商扣
肉使用的是槽头肉。东方甄选和小
杨哥在采购的时候，厂家可能已经
向其说明了槽头肉的使用情况。

带货劣质槽头肉产品，头部主
播东方甄选和小杨哥均已道歉，并
承诺退款。然而，槽头肉问题牵一
发而动全身，除了厂家违规生产，
销售环节或也暗藏猫腻——电商
主播明知是槽头肉，却并未如实告
知消费者真相，反而选择隐瞒事
实，进行虚假宣传和销售。

“微香惠”代工厂法人代表和
经销商对话提到：其一，纯五花的
是 260 元一箱，纯槽头肉的是 200
元一箱，具体购买哪一款由经销商
自己选择；其二，纯槽头肉的进货
价格为 3.89 元 6 碗，加冷链运费 5
元合计28.26，而卖给消费者是59.9
元，毛利50%。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要问：直
播平台在选品采购时，是否得到了
厂家关于槽头肉使用情况的明确
说明？如此高额的利润，是否让一
些经销商为了牟取私利，而忽视了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甚至选择隐瞒
真相继续销售？

消费者涌入直播间，既是为了
低价商品，也是源于对主播的充分
信赖。销售槽头肉翻车，绝不仅仅
因为安全隐患，也是对消费者信任
的背弃，更反映了主播及其团队的
责任之失，以及对整个直播行业规

范和约束的紧迫性。
供货商和主播及选品团队，本

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消费者手
中的商品出了问题，那么同一盈利
链条上各个主体都有责任，只不过
责任各有不同。供货商作为生产
者，对问题商品负有质量责任；主
播及选品团队则应当严格审核，确
保所售商品的质量与安全，避免虚
假宣传的发生。

此前，《人民法院报》曾刊文指
出，电商平台类的网络直播营销平
台，应当认定为电子商务法第九条
第二款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其需要承担严苛的注意义务
和审核责任；根据《广告法》有关规
定，带货主播在消费纠纷案件中，
也将依据过错推定原则，根据其在

直播营销全流程链条上发挥的具
体功能和效用，遵循权责相一致原
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于此，直播平台应构建对商
品抽检质检、验厂验货的治理模
式，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相关管理
制度。同时，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主
播的监管，明确主播的法律责任，
促进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食品安全无小事，每一个参与
者都不能置身事外。是否知道是
槽头肉，直播平台应坦诚面对这一
问题，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答复。
仅仅退款赔偿，显然是不够的，也
无法平息网络舆论。唯有从源头
上解决问题，才能重建信任，真正
对得起“甄选”二字。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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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明确“阴阳合同”为逃税
手段，既要堵漏也要严惩

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税
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首次将签订“阴阳合同”作为逃
税手段明确列举，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所谓“阴阳合同”，是指合同当事
人就同一事项订立两份以上的内容不
相同的合同。其中的“阳合同”一般对
外，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阴合同”
一般对内，体现双方真实意思。虽然
双方当事人签订“阴阳合同”的目的不
同，但最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避税。
这种把戏既破坏了税收秩序，又造成
国家税收流失，带来极大的危害。针
对部分纳税人不断翻新的多样逃税手
段，既要逐一封堵漏洞，也要加大联合
惩戒力度，以引导经营主体守法经营，
促进纳税主体增强依法纳税意识，自
觉严格遵守税法规定。

半月谈：
只想看“明星企业”？
真调研不能“嫌贫爱富”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都将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布置安排。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提出的“控制对同一企
业的调研频率，绝不让企业成为‘调研
样板间’‘走访打卡点’”等措施极具针
对性，让人眼前一亮。

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是深入
了解社情民意、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找
到解决问题办法的重要手段。但一些
政府部门调研过于频繁，干扰了企业的
正常生产经营。在密集接待调研过程
中，一些企业，尤其是“明星企业”，成了
政府部门的“调研样板间”和“走访打卡
点”。因此，减少对企业的打扰，摒弃

“嫌贫爱富”式调研，坚持问题导向、力
戒形式主义，值得点赞。只有俯下身、
沉下心，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才
能真正发挥调查研究应有的作用，提升
助企服务水平，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红星新闻：
小区物业“自治”年

收入550万元，是特例
还是样板？

近日，广州市海珠区祈乐苑小区
在大门口挂出“热烈庆祝小区成功自
治十周年”的横幅，物业“自治”模式再
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据报道，该小区
去年一年共收入 550万元，10年间只
上涨过一次物业费。

不过准确说来，这里面有不少信息
需要厘清。比如，这种“自治”不是说完
全取消物业，而是自行组建隶属于业委会
的物业中心。这种情况下，小区业主依然
是要缴纳物业费等。对类似成功的小区

“自治”模式可以肯定，但无需过度美化，因
为它的成功未必可以复制。报道介绍，这
种“自治”在一开始也是被逼出来的——
小区连续“辞退”了两家物业公司。当前，
城市小区的增长和更新已进入存量阶段，
物业服务质量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关部
门不妨加强指导，鼓励小区成立业委会等
代表业主更好地行使自身权利。


